关于印发东至县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小微民营

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东人社秘〔2023〕14号

各乡（镇）就业保障所、市场监督管理所、各税务分局，县经开区管委会人力资源部，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综合服务部：

经研究，现将《东至县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2023年3月1日

东至县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小微民营

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分散小微民营企业工伤风险，助力小微民营企业发展，按照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促进我县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提出如下方案：

一、参保范围

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小微企业划分工作，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有关规定，以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详见附件1）,尽快提供小微民营企业相关数据,及时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摸排。完成时限：2月25日前。（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排名第一的为牵头责任单位，下同）

二、参保方式

小微民营企业到县行政服务中心社保登记窗口以“实名制”方式办理与本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全部职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登记。参保职工发生增减变化，应于每月10日前向县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登记窗口报备，变更职工的参保时间以县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登记窗口的登记时间为准。县市场监管部门在为小微民营企业办理注册时，必须主动引导其同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新注册的小微企业名单反馈至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机构。完成时限：3月10日前首批，按月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强化扩面

应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参保扩面工作推进力度，以经调查摸底核实的未参保小微民营企业人员信息为基准，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开展小微民营企业社保扩面宣传引导,精准落实参保扩面对象，切实维护小微民营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完成时限：3月10日前首批，按月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缴费服务

县税务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应当为小微民营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措施，畅通线上、线下缴费渠道。完成时限：实时推进。(牵头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落实政策

（一）确定缴费标准。社保经办机构应按照《安徽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暂行办法》（皖人社秘〔2018〕188号）规定，以小微民营企业所从事的主要经营生产业务，确定其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和工伤保险基准费率，以小微民营企业参保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等，准确核定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小微民营企业参保后，应按月在税务部门办理申报缴费手续。完成时限：持续推进。(牵头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严格工伤认定。严格工伤认定程序，申请、受理、调查核实、作出决定、文书送达等环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人社部门的社保基金征缴、仲裁、劳动监察等相关机构应加强配合，相互沟通，及时处理、协调解决疑难案件，确保工伤认定公正、权威。完成时限：持续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落实有关待遇。职工在参保期间发生伤害事故或者患职业病的，经认定工伤后，其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安徽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完成时限：持续推进。(责任单位: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按部门职责分工抓好落实，采取有力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力争实现本辖区内小微民营企业职工应保尽保。(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二）明确工作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做好本县小微民营企业参保推进工作，县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按职责认真落实有关具体工作。各用人单位要依法依规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同时应依法依规为职工办理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切实履行用人单位责任。完成时限：12月底前，按月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三）建立调度机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县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详见附件2）,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及时掌握用人单位经营状况、劳动用工和参加工伤保险情况。要加大经办服务能力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及时依法督促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完成时限：12月底前，按季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四）强化宣传引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把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宣传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深入、持续、广泛开展宣传，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重点宣传参加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以及参加工伤保险对小微民营企业防风险、促发展的重要意义，提高小微民营企业对工伤保险的认识，推进主动参保。完成时限：12月底前，按月推进。(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五）妥善处理信访。对小微民营企业及其职工提出的信访投诉问题，及时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提高满意度。(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六）开展民意调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政策知晓度调查。完成时限：6月底前。(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本通知未尽事宜，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1.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2.东至县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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